[bookmark: _GoBack]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12年度教職員工橋藝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20006484 號函。
二、宗    旨：配合全國大專體育總會推廣橋藝運動風氣，提升國內大專院校教職員工之橋藝水準，希望透過橋藝活動促進校際交流，培養團隊間積極寬容之精神，並響應政府倡導正當心智運動，特舉辦之。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五、承辦委員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橋藝委員會
六、承辦學校：國立臺灣大學
七、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台北國際橋藝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工橋藝社、臺大橋藝社。
八、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星期五)至10月15日(星期日)共計三天。雙人賽於10月13日晚上舉辦，得與學生組合併舉行。
九、比賽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地下一樓(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十、參加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員學校。
十一、邀請參加單位：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臺北市政府、新北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十二、參賽資格：
(一)以各學校正式編制內專任教職員警工及約聘僱人員為限，工友及約聘僱人員應在學校服務滿一年（約聘僱人員請於報名表備註欄填寫到職年月日），方得報名。（不含兼任教職員、各類研究計畫專兼任助理、部派專任教練、各附屬單位人員及軍事院校服義務役者）。
(二)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臺北市政府、新北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單位，以編制內之員工及服務滿一年以上約聘僱人員為限。
十三、比賽方式：
(一)四人隊制賽：每隊4至6人，不可跨校(單位)組隊，採團體報名，每校(單位)不限隊數。
(二)跨單位聯隊：得由主辦學校另立盃賽，若隊數不足六隊時，則併入大專盃教職員工一起比賽，且依照標準序分給予分數(亦即，不扣分)。結算成績時，若跨校聯隊進入優勝名單，則另外給獎，不影響大專盃教職員工原先的優勝名單。
以下人員可自由組隊：
1. 無法同校組成隊伍參加大專盃的學校之教職員工。
2. 各大學校院兼任老師(指由教評會會議通過之兼任老師，並領有人事室正式聘書)。
3. 科技部認可之研究機構(指可申請科技部計畫之研究機構)。
4. 政府機關之教育人員。
(三)雙人賽：每隊（pair）2人，不可跨校(單位)組隊，每校(單位)報名上限為6隊。
十四、報名辦法：
(一)日期：中華民國112年9月1日（星期五）至112年9月30日（星期日）。
(二)手續：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s://register.nsysu.edu.tw/ubridge2023
(三)聯絡人：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駱尚廉教授、翁瑞蓮小姐
            E-mail：sllo@ntu.edu.tw、p96541205@gmail.com
            電話：02-23625373、0915617061、02-33664377
(四)報名人數：四人隊制賽每隊可報領隊、隊長各一人，出賽隊員4至6人(隊長可由出賽隊員兼任)；雙人賽每對（pair）應報2人且比賽開始後不得更換。
(五)競賽代辦費：
1. 代辦費每隊新臺幣貳仟元整，於比賽報到時繳納。
2. 雙人賽：截止日前報名者免費，截止日後報名因增加承辦學校作業困難，每人酌收報名費新臺幣貳佰元。
(六)保險：由大會統一投保，為保障賽員權益，請務必詳填報名表。個人資料僅用於投保，大會將嚴加保密；如未填妥個人資料，即視為自動放棄權益，恕大會無法為該賽員加保。
(七)餐食：比賽期間，由大會提供餐食，其餘由格對自理。
(八)住宿：請各隊自理。
十五、競賽規則：採用2017年版橋規及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所頒訂之複式合約橋藝競賽輔助規則。
十六、賽程：
(一)四人隊制賽：視參賽隊數安排賽程，參賽隊伍在12隊（含）以下時，採大循環比賽(勝場加20VP，平手各加 10VP)直接排名；13隊（含）以上則舉行10場瑞士升降賽，(加分同前) 成績直接排名。
(二)雙人賽：採浩威爾或變位式米契爾模式打22牌，以交叉IMP方式計算各對（pair）總分高低決定名次。
十七、隊制賽領隊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112年10月13日12：30至12：50。
(二)參加會議者，如非領隊本人或持有授權代理委託書之教練，則不得對各相關問題提出異議。在會議中，每單位只限一人有發言權與表決權。
(三)如對參賽者資格有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承辦學校處理。 
(四)領隊會議無權作有違「競賽規程」之決議，否則其決議視同無效。
十八、四人隊制賽比賽抽籤：
將於報名截止後，比賽日期前，擇期由裁判公開抽籤隊伍編號，並公告於大專橋藝聯盟臉書社團。
十九、競賽規定事項：
(一)四人隊制賽報到時間：中華民國112年10月13日（星期五）12：00至12：30。 
(二)雙人賽報到時間：中華民國112年10月13日（星期五）17：40 至18：20。
(三)開幕典禮：中華民國112年10月13日（星期五）12：50。 
(四)閉幕典禮：中華民國112年10月15日（星期日）17：00。
(五)參賽隊員請攜帶身分證件，建議賽前自行備妥制度卡方可上場比賽；未攜帶制度卡者依複式合約橋藝競賽輔助規則第20條規定處理。
(六)參賽隊員於比賽場所請穿著整齊服裝，並因場地要求，不得著拖鞋或僅著汗衫、背心；本次比賽全程禁止吸煙、飲酒，並且禁食檳榔，違反本條規定者不得上場比賽。
(七)未經報名之人員不得出場比賽。
(八)參賽隊員請提前到場，並準時出場比賽（以大會時間為準，遲到者由裁判依橋規處理）。
(九)凡規則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意義之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最終判決，不得提出異議。
(十)裁判於比賽中對相關隊伍所有紀律性罰分，一律不得上訴。
(十一)參賽隊員均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如不服裁判判決，須依本規程第十九條向大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由承辦學校於賽前分別由各隊賽員中有裁判資格或橋藝經驗豐富者聘任之。
(十二)本次競賽全程禁止使用棕色特約與HUM體系。
二十、獎勵：
(一)參照大專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五條第五款相關規定以修正獎勵名額限制，優予獎勵，以資鼓勵。
(二)錄取優勝原則修訂如下：
(1)二隊(人)或三隊(人)，各錄取一名。 
(2)四隊(人)，錄取二名。
(3)五隊(人)，錄取三名。 
(4)六隊(人)，錄取四名。 
(5)七隊(人)，錄取五名。 
(6)八隊(人)，錄取六名。 
(7)九隊(人)，錄取七名。
(8)十隊(人)以上，錄取八名。
(107年7月24日(二)第九屆第一次技術與管理委員會議修正)。
(三)四人隊制賽：依據競賽規程本條第一款相關規定錄取優勝隊伍，前三名由大會各頒給獎盃乙座及個人獎牌，四至八名頒給獎牌，以資鼓勵。跨校組，將另行敘獎之。
(四)雙人賽：依據競賽規程本條第一款相關規定錄取優勝隊伍，由大會頒贈個人獎牌。
二十一、罰則：
(一)各隊如有不符規定之賽員出場比賽時，一經舉發即停止該隊繼續比賽，所有賽完之成績不予計算，並函請主管單位議處。
(二)發生賽員身份不符之事實時，其法律責任由所屬單位之審核人員負責。
(三)比賽期間如有選手侮辱裁判情事發生時，除按規定停止該選手出賽外，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四)有關賽員之資格申訴，由大會裁判與上訴委員會處理，必要時再轉由承辦學校函請總會轉呈上級單位查詢處理。
(五)凡經審查資格不符屬實者，即停止該校（單位）參加大專體育總會所舉辦之該項比賽之權利一年，並通知下屆承辦學校備查。
二十二、申訴：
(一)比賽進行中如有不服裁判之判決時，得由其領隊或隊長以書面向大會提出上訴；但比賽仍須繼續進行，否則以棄權論。
(二)上訴書須由領隊或隊長簽名後，呈交當場裁判轉上訴委員會處理，並繳交保證金新臺幣伍仟元整；上訴成功時退還保證金，否則予以沒收。
(三)上訴案以大會上訴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
(四)如對敵隊賽員資格有疑問時，應於該場對戰開始前提出，否則不予接受。
二十三、附註：
(一)各參加單位一切費用自理。
(二)本規程經大專體育總會審核報教育部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交通資訊：請參閱國立臺灣大學交通資訊
http://www.ntu.edu.tw/about/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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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 2 年度 教職員工橋藝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 ( 三 ) 字第 1120006484  號函 。   二 、宗      旨： 配合全國大專體育總會推廣橋藝運動風氣，提升國內大專院校教職員 工之橋藝水準，希望透過橋藝活動促進校際交 流 ，培養團隊間積極寬 容之 精神 ，並響應政府倡導正當心智運動，特舉辦之 。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五 、承辦委員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橋藝委員會   六 、承辦學校：國立臺灣大學   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台北國際橋藝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 工 橋藝 社、臺大橋藝社。   八 、比賽 日期 ：中華民國 1 12 年 10 月 1 3 日 ( 星期五 ) 至 10 月 1 5 日 ( 星期日 ) 共 計 三 天。 雙人賽於 10 月 13 日 晚上舉辦，得與學生組合併舉行 。   九 、比賽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地下一樓 (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   十 、參加單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員學校 。   十一、 邀請 參 加單位：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臺 北 市 政府、新 北 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十 二 、參賽資格：   ( 一 ) 以各學校正式編制內專任教職員警工及約聘僱人員為限，工友及約聘僱人員 應在學校服務滿一 年 （約聘僱人員請於報名表備註 欄 填寫到職 年 月日），方 得報名。（ 不 含兼任教職員、各 類 研究計畫專兼任助 理 、部派專任教 練 、各 附屬單位人員及軍事院校服義務役者） 。   ( 二 ) 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臺 北 市政府、新 北 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單位，以編制 內之員工及服務滿一 年 以上約聘僱人員為限 。   十三、比賽方式：   ( 一 ) 四人隊制賽：每隊 4 至 6 人， 不 可跨校 ( 單位 ) 組隊，採團體報名，每校 ( 單 位 ) 不 限隊數 。   ( 二 ) 跨單位 聯 隊：得由主辦學校另立盃賽， 若 隊數 不 足六隊時，則併入大專盃教 職員工一起比賽，且依照標準序分給予分數 ( 亦即， 不 扣分 ) 。結算成績時， 若 跨校 聯 隊進入優勝名單，則另外給獎， 不 影響大專盃教職員工原先的優勝 名單。   以下人員可自由組 隊：   1.  無法同校組成隊伍 參 加大專盃的學校之教職員工。   2.  各大學校院兼任 老 師 ( 指由教評會會議通過之兼任 老 師，並 領 有人事室正 式聘書 ) 。   3.  科技部認可之研究機構 ( 指可申請科技部計畫之研究機構 ) 。   4.  政府機關之教育人員。  

